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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 26882《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的第1部分。GB/T 2688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分机； 

——第3部分︰软件； 

——第4部分︰信息交换接口协议。 

本文件代替GB/T 26882.1-2011《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1部分：通则》，与GB/T 26882.1-201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粮温度传感器的要求（见5.7.1，2011年版的5.2.6.1）； 

b)增加了气体浓度检测点的要求（见5.7.4）； 

c)增加了其他粮情传感器的要求（见5.7.6）； 

d)更改了网络功能的要求（见6.4.9，2011年版的6.4.9）； 

e)更改了系统粮情检测的范围（见6.5.2，2011年版的6.5.2）； 

f)更改了系统可靠性技术指标（见6.8，2011年版的6.8）。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7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比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

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良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达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甄彤、祝玉华、张元、陈卫东、赵会义、蒋士勇、赵小军、林荣华、柳瑞芸、

闫洪枚、王艳艳、李智慧、吴建军、马海华、张继勇、余汉印、苑江浩、凌雨来、徐翔宇、冯浩、刘哲。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26882.1-201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n9jEj24wNeH1_wFwg5gbozhFAL_g3uKlapFmbiRIGO7AfgW5pZ-1p-kOlz3m4_L&wd=&eqid=a4321345001bb5ab00000003658e5a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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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 1部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粮情测控系统的型号编制、系统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验收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粮食和油料、油脂储藏中使用的粮情测控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 5080.1  设备可靠性试验  总要求 

GB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 9813-2000  微型计算机通用规范 

GB/T 10111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 17440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7626.2  电磁兼容性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性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性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性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26882.3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3部︰软件 

GB/T 26882.4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4部︰信息交换接口协议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LS/T 1813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数字测温电缆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粮情  condition of stored-grain 

粮油在储藏过程中所处的状态以及影响其品质和数量变化的各种因素。 

 注：如温度、湿度、水分、氧气、二氧化碳、磷化氢、储粮害虫及螨类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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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情测控系统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stored-grain condition 

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对粮情进行检测、数据传输、数据存储与分析，并通过对储

粮设备进行控制而达到改善粮情的系统。 

注：粮情测控系统通常由上位机、传输接口、分机、传感器、受控装置等硬件和粮情测控软件构成。 

3.3  

上位机 host computer 

安装粮情测控系统软件，通过发出命令控制各类设备的动作，并接收它们所采集的检测信号，具有

信号校正、数据显示、存储、声光报警、人机对话、统计分析、控制打印输出、与管理网络联接等功能

的计算机。 

3.4  

传输接口 transmission  interface 

在上位机与分机之间接收并传输信号的设备。 

 注：传输接口也称测控主机。 

3.5  

分机 slave computer 

接收上位机指令，将现场传感器所采集的粮情数据及粮情控制设备状态信息返回给上位机，完成对

粮情控制设备进行控制的设备。 

3.6  

执行器 actuator 

在控制信号作用下，对粮情控制设备进行驱动、操作和改变其状态的装置或器件。 

3.7  

粮情传感器 sensors for condition of stored-grain 

粮情测控系统中检测粮情并将其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的各类传感器件的总称。 

3.8   

测温电缆 thermometric cable 

检测粮油温度的专用电缆。 

注：通常由温度传感器、导线、抗拉钢丝及护套构成。 

4 型号编制 

4.1 编制原则 

按系统特征码、通讯方式、厂家代码及产品序号等进行编制。 

4.2 编制方法 

4.2.1 粮情测控系统型号格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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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粮情测控系统型号格式 

4.2.2 系统特征码用粮情的汉语拼音首字母 LQ表示。 

4.2.3 通讯方式用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1”表示有线通讯方式，“2”表示无线通讯方式，“9”表

示其他通讯方式。 

4.2.4 厂家代码用汉语拼音表示，由产品生产厂家定义。 

4.2.5 产品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由产品生产厂家定义。 

5 系统组成 

5.1 系统组成结构 

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一般包括上位机、传输接口、分机、粮情传感器、执行器、受

控设备、测温电缆和其他必要部件。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和粮情测控专用软件。典型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典型结构图 

5.2 通讯方式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通讯。 

5.3 上位机根据系统和用户需求配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计算机。 

1L  LQ 

 1 产产品序号 

1厂   厂家代码 

1 通     通讯方式 

1 系系统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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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传输接口具有与上位机和分机之间双向通信及显示功能和防雷功能，通讯协议符合 GB/T 26882.4

的要求。 

5.5 分机应符合 GB/T 26882.3的要求。 

5.6 软件应符合 GB/T 26882.4的要求。 

5.7 传感器布置 

5.7.1 粮温传感器 

按照不同仓型，粮温传感器按以下原则布置： 

a) 平房仓水平方向测温电缆行列间距不大于 5 m，垂直方向粮温传感器间距不大于 2 m，距粮面、

仓底、仓壁 0.3 m～0.5 m； 

b) 浅圆仓、立筒仓测温电缆按环形布置，水平方向相邻电缆间距不大于 5 m，垂直方向间距不大

于 3 m，距粮面、仓底 0.3 m～0.5 m，距筒壁 0.8 m～1.0 m； 

c) 油罐至少布置 1 根测温电缆，温度传感器垂直方向间距不大于 3 m，距油面、罐底 0.3 m～0.5 

m； 

d) 其他仓型参照以上原则布置。 

5.7.2 仓温、仓湿传感器 

按照不同仓型，仓温、仓湿传感器按以下原则布置： 

a) 平房仓每个廒间内设温湿度传感器 1只，布置于粮面（设计装粮面）上空间的中心位置； 

b) 立筒仓每个独立的单仓和星仓内设温湿度传感器 1 只，宜布置于粮面（设计装粮面）上空间

的中心位置； 

c) 浅圆仓每个独立的单仓内设温湿度传感器 1 只，宜布置于粮面（设计装粮面）上空间的中心

位置； 

d) 其他仓型参照以上原则布置。 

5.7.3 气温、气湿传感器 

在库区内空旷地带设置百叶箱，内置温湿度传感器1只，布置于距地面1.5 m处。 

5.7.4 气体浓度检测点 

气调仓宜采用管路系统将仓内气体抽至仓外，用气体分析仪进行检测。气体浓度检测点按以下原则

布置。 

a) 平房仓每个廒间内粮堆上、中、下三层以及空间共布置 10 个检测点：在仓房对角线上离两角

7 m、3 m 处及仓房中间 3 个位置的不同粮层深度（堆高 3/4 处、堆高 1/2 处、堆高 1/4 处）各

布置 3 个检测点，气囊内或粮面中心上方 1 m 位置设 1 个检测点。 

b) 浅圆仓每个独立的单仓内粮堆上、下两层以及空间共布置 10 个检测点：粮面下 1 m 处布设 5

个点，扦样最深处布设 4 个点，空间布设 1 个点。粮面布点位置：东（离仓壁 1 m～2 m）、

南（半径的中点）、西（离仓壁 1 m～2 m）、北（半径的中点）、中（圆心）五个位置各布

设 1 个检测点。下层布点位置：东（半径的中点）、南（离仓壁 1 m～2 m）、西（半径的中

点）、北（离仓壁 1 m～2 m）四个。空间浓度检测点设在粮面中心上方 1 m 位置。 

c) 其他仓型参照以上原则布置。 

d) 利用检测二氧化碳浓度进行粮堆虫霉预测，可在上述布点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增加检测点。 

5.7.5 其他粮情检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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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储粮害虫、磷化氢等其他粮情检测传感器根据需要合理布置。 

5.7.6 粮情传感器排序方法 

应符合GB/T 26882.4中附录A.3的要求。 

5.7.7 测温电缆 

应符合LS/T 1813的要求。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粮情测控系统和各种设备应符合本文件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文件制造。 

6.2 运行环境 

6.2.1 用于控制室或机房的设备应符合 GB/T 2887 的有关规定，在下列条件下应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10℃～+45℃； 

b)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40%～90%，不应凝露； 

c) 大气压力：80 kPa～106 kPa。 

6.2.2 用于粮仓内、外的设备，在下列条件下应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40℃～+60℃； 

b) 相对湿度：不大于95%； 

c) 大气压力：80 kPa～106 kPa； 

d) 磷化氢气体浓度:不大于2500 mL/m
3（仅限于熏蒸期间必需置于粮仓内的设备，如测温电缆、中

间设备、互连线及接插件等）。 

6.3 供电电源 

6.3.1 用于控制室和机房设备的交流电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额定电压：220 V/380 V，允许偏差±10%； 

b) 谐波：不大于5%； 

c) 频率：50 HZ，允许偏差±5%。 

6.3.2 用于仓内、仓外设备的交流电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额定电压：36 V/127 V/220 V/380 V，允许偏差±15%； 

b) 谐波：不大于10%； 

c) 频率：50 HZ，允许偏差±5%。 

6.3.3 直流供电电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远程供电电压：9 V～36 V，电压允许偏差±15%； 

b) 就地供电电压：标准直流安全电压，电压允许偏差±15%。 

6.4 基本功能 

6.4.1 具备粮情检测功能，包括： 

——检测温度、湿度、其它参数和受控设备状态； 

——定时检测、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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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具备粮情分析功能，包括： 

——自动分析、判断粮食储藏状态，标示粮情异常部位和异常值； 

——不同日期和不同仓房粮情对比； 

——预测粮情变化趋势。 

6.4.3 具备粮情数据存储、历史数据查询和网络共享功能。 

6.4.4 具备以表格与图形等方式显示粮情数据的功能。 

6.4.5 具备以表格与图形等方式打印粮情数据的功能。 

6.4.6 具备报警功能，包括： 

——人工设定温度、湿度报警限值和超限报警； 

——根据GB/T 29890和LS/T 1202等储粮技术要求进行分析、自动报警。 

6.4.7 具备根据 GB/T 29890 和和 LS/T 1202等储粮技术要求和相应的分析结果，对系统受控设备进行

适时控制的功能。 

6.4.8 具备系统本身故障自行诊断的功能。 

6.4.9 具备网络运行功能，可通过用户局域网络、专网或互联网进行粮情的检测、分析和控制。 

6.4.10 具备扩充检测水分、储粮害虫、磷化氢、氧气、二氧化碳等参数的功能。 

6.5 主要技术指标     

6.5.1 系统容量 

系统容量应符合以下规则： 

——粮温检测点数量：≥10000点； 

——湿度检测点数量：≥500点； 

——水分检测点数量：≥2000点； 

——仓虫检测点数量：≥2000点； 

——磷化氢浓度检测点数量：≥500点； 

——氧气浓度检测点数量：≥500点；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点数量：≥500点； 

——分机数目应根据仓库内各仓房分布、仓房面积等实际情况合理设定，宜在4、8、16、32中选取； 

——受控设备数量宜在8、16、32、64、128中选取；被中继器等设备分隔成多段的系统中，每段允

许接入的数量宜在8、16、32、64、128中选取。 

6.5.2 检测范围 

粮情测定指标检测范围、误差要求见表1。用户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粮情测控系统的检测范

围、检测误差。 

表1 系统检测范围、误差要求  

 温度/℃ 湿度/RH% 水分/% 仓虫/头 磷化氢/mL/m
3
 氧气/% 二氧化碳/% 

检测范围 -40～+60 10～99 5～30 0～99 0～2500 0～25 0～100 

误差 ≤±0.5 ≤±3 ≤±0.8 ≤±10% ≤±5 ≤±0.5 ≤±0.5 

6.5.3 检测速度 

从发出检测指令到显示结果的速度应不小于50 点/s。 

6.5.4 控制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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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出控制指令到受控设备响应的时间应不大于10 s。 

6.5.5 通信距离 

上位机（传输接口）至分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不小于3 km；分机至传感器或受控设备之间的传输

距离应不小于0.2 km。 

6.6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供电电压在规定的电压波动范围内变化时，系统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7 工作稳定性 

系统通电试验时间不少于7 d，系统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8 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工作应不小于5000 h。 

6.9 抗干扰性 

6.9.1 应按照 GB/T 17626.2 中严酷等级为 2级（接触放电）的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

验，系统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9.2 应按照 GB/T 17626.3 中严酷等级为 3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系

统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9.3 应按照 GB/T 17626.4 中严酷等级为 3 级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

系统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9.4 应按照 GB/T 17626.5 中严酷等级为 3级的脉涌（冲击）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系统

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10 抗熏蒸腐蚀性 

6.10.1    仓内设备应能通过相对湿度为 60%～95%、温度为 20℃～35℃、投药剂量为 12g/m
3
（空间）

（含量 56%的磷化铝片剂或丸剂）条件下，密闭熏蒸 7 d 的抗熏蒸腐蚀试验，设备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

指标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 

6.11 防爆性 

安装于浅圆仓、立筒仓粉尘区内的测量和受控装置，应满足GB 17440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实验条件  

7.1.1 环境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5℃～45℃； 

b)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 45%～85%；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7.1.2 电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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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交流电源条件如下： 

a) 额定电压：允许偏差±10%； 

b) 谐波：不大于 5%； 

c) 频率：50HZ，允许偏差±5%。 

7.1.2.2 直流电源条件如下： 

a) 额定电压：允许偏差-10%～+10%； 

b) 电压波纹：不大于 0.1%。 

7.2 设备要求 

7.2.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时，系统测试应具备下列设备： 

a) 上位机一套，包括各种传输接口； 

b) 若有多种型式的分机或具有分机功能的设备，每种至少一台； 

c) 每种分机应连接最大负载的各种传感器及其他设备； 

d) 构成系统的其他必要设备。 

7.2.2 系统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使用规定的传输线路（或仿真线）按系统设计要求连接； 

——上位机与分机、分机与传感器及执行器的仿真线需模拟系统最大传输距离及供电距离。 

7.3 试验方法 

7.3.1 功能检查 

按本文件6.4.1～6.4.10的功能要求进行功能检查。 

7.3.2 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按本文件6.5.1～6.5.5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进行技术指标测试。 

7.3.3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试验 

将系统电源线接到电压可调的电源上，根据产品标准要求的电压波动范围，按表2所列的组合调节

电压，在每一组合状态下，温度稳定后，保持不少于15 min，测试系统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 

表2 电源波动试验组合 

序号 试验电压 试验电压频率 

1 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2 允许波动的额定电压上限值 

3 允许波动的额定电压下限值 

7.3.4 工作稳定性试验 

7.3.4.1 系统连续无故障运行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的规定。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均应测试系统功能和

主要技术指标，并按规定的时间间隔测试系统功能，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24 h。 

7.3.4.2 试验中若出现关连性故障，则终止试验，待故障排除后重新计时进行试验。若出现非关连性

故障，待故障排除后重新试验，排除故障的时间不计入试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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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关连性故障及非关连性故障定义见GB∕T 9813—2000附录B。 

7.3.5 可靠性试验 

按GB 5080.7的规定执行。除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采用定时裁尾试验方案。失效判定应符合GB 5080.1

中的规定。 

7.3.6 抗干扰性能试验 

7.3.6.1 静电放电影响实验 

按GB/T 17626.2的规定执行。 

7.3.6.2 射频电磁场辐射干扰试验 

按GB/T 17626.3的规定执行。 

7.3.6.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按GB/T 17626.4的规定执行。 

7.3.6.4 脉涌（冲击）试验 

按GB/T 17626.5的规定执行。 

7.3.7 抗熏蒸腐蚀试验 

将被测设备置于气密测试箱内，在相对湿度为60%～95%、温度为20℃～35℃、投药剂量为12 g/m
3

（空间，含量56%的磷化铝片剂或丸剂）条件下，密闭熏蒸7 d。目测受试设备线路板、金属接插件、

电子元器件等是否腐蚀。均符合要求后，再对系统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测试。  

7.3.8 防爆性试验 

按GB/T 3836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每套系统均需检验，合格产品应给予合格证方能出厂。出厂检验一般由制造厂负责，必要时用户可

提出参与检验。检验项目为表3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表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类别 试验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基本功能 A 按本文件6.4执行 本文件7.3.1 ○ ○ 

主要技术指标 A 按本文件6.5执行 本文件7.3.2 ○ ○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B 按本文件6.6执行 本文件7.3.3 - ○ 

工作稳定性 B 按本文件6.7执行 本文件7.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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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B 按本文件6.8执行 本文件7.3.5 - ○ 

抗干扰性能 A 按本文件6.9执行 本文件7.3.6 - ○ 

抗熏蒸腐蚀试验 B 按本文件6.10执行 本文件7.3.7 - ○ 

防爆性 B 按本文件6.11执行 本文件7.3.8 - ○ 

8.3 型式检验 

8.3.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产品经过鉴定将要投产时； 

----当工艺、原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大批量产品的买方要求在验收中进行型式检验时； 

----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检验项目 

表3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 

8.3.3 样品数量 

按照GB/T 10111规定的方法，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受试系统的各组成设备样品，样品数量

应满足试验要求。 

8.4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文件或相关标准规定要求。对本文件表3中的A类项

目，当某项或一个子项不合格，判定该项不合格。对本文件表3中的B类项目，如某项或一个子项不合格

应加倍抽样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定该项不合格（对于用户尚未安装的传感器的测定项目可不进行检验）。

整个系统检验出现一项不合格时判定为不合格成品。 

9 验收 

9.1 验收时间与内容 

系统全部安装完毕，经无故障试运行10 d后进行系统验收。验收内容应包括文档验收、系统功能和

主要指标检测等内容，验收合格后正式移交用户使用。 

9.2 组织验收 

9.2.1 验收组 

验收工作应由用户代表、开发方代表和外聘专家共同开展。验收组可根据系统规模由5～13人组成。

验收组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a) 有较高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b)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严谨负责； 

c) 承担技术保密责任。 

9.2.2 系统验收 

9.2.2.1 功能检查 

按本文件6.4的要求进行功能检查，缺少一项功能，系统不能通过验收。 

9.2.2.2 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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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件6.5的要求进行主要技术指标测试，在相同环境下连续检测三次取平均值，有一项主要技

术指标测试不合格，系统不能通过验收。 

9.2.2.3 文档审查 

对系统的文档资料进行标准化和质量审查。 

9.3 提交成果 

    验收完毕需提交的成果包括： 

a) 用户验收报告； 

b) 验收结论。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应包括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10.2  包装 

分外包装和内包装，各部件一般用纸箱包装，箱内空隙处应以防震材料填充。 

应附有产品使用手册和电路原理图等资料。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装箱单。 

包装箱上应按GB 191的规定，标上“怕雨”标志。 

10.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强烈的振动、碰撞和雨淋。 

10.4 贮存 

产品应储存于通风干燥的仓库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